
兴县固贤乡人民政府文件
兴固发〔2025〕12 号

固贤乡 2022 年-2024 年交通补贴审计

整改报告

县农业农村局：

针对上级部门下发的2022年-2024年交通补贴审计整改

人员名单，经乡政府排查核实及涉及村督促退款，相关情况

如下：

一、2022 年疑似一般户领取人员共涉及我乡 12 人，具

体情况如下。

1、其中 4 人经核查不是一般户，无需退款。具体名单

为：陶彩林 14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26，王喜云

14**************16，叶利军 14**************70，张小红

1 4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3 X等4人经核查为我乡防止返贫致贫

监测



对象（附国扶系统查询资料）；

2、其中 8 人已按领取金额全部退款。具体如下：

白小利 14**************48，曲亭村人，已退款 800 元；刘海

波 14**************14，井子村人，已退款 800 元；刘 立

婷 14**************40，固贤村人，已退款 300 元；牛新平 

14**************58，尧儿上村人，已退款 800 元；甄小平 

14**************12，甄家庄村人，已退款 800 元；关秀平 

14**************13，尧儿上村人，已退款 800 元。贺清

14**************22，尧儿上村人，已退款 800 元。曹彩军

14**************17，尧儿上村人，已退款 800 元。

二、2023 年一般户领取人员共涉及我乡 4 人：

此 4 人已按领取金额全部退款。具体名单为：

1、白瑞芳 14***************25，福胜村人，已退款 500

元；

2、甄永军 14***************1X，甄家庄村人，已退款

1200 元；

3、康小军 14**************50，甄家庄村人，已退款

500 元；

4、曹海军 14**************16，尧儿上村人，已退款

1200 元。

三、安置点与原乡镇重复申领交通补贴共涉及我乡 3人：

此 3 人已按领取金额全部退款。具体名单为：



1.白福迎 14**************21，固贤村人，现已搬迁至柳

叶沟社区，已退款 1200 元；

2.白花子 14**************66 固贤村人，现已搬迁至柳

叶沟社区，已退款 1200 元；

3.奥建花 14***************2X，永顺村人，现已搬迁至

柳叶沟社区，已退款 1200 元。

四、2023 年本乡镇重复申报 5 人：

此 5 人已经全部按领取金额退款，具体如下：

1.孙伟 14**************12，吴城村人，已退款 800 元。

2.吴亚芳 14***************2X，尧儿上村人，已退款

800 元；

3.吴凯楠 14**************14，尧儿上村人，已退款

300 元；

4.吴琼 14**************93，尧儿上村人，已退款 800

元。

5、吴三赖 14***************12，尧儿上村人，已退款

800 元。

五、2024 年固贤乡疑似一般户领取交通补贴共 4 人：

经核实，4 人在申报时均为脱贫户和监测户。具体情况

如下 ：冯 东 东 ， 表 内 反 馈 身 份 证 号 有 误 ， 实 际 为

14**************33，经国扶系统查证为监测户。其余三人奥

青龙、李宝鱼、刘雪芹符合申领条件，均为在申领交通补



贴后于 2024 年 10 月、11 月动态调整出列，后附印证资料。

附件：打款凭证

（此件不主动公开）

兴县固贤乡人民政府

2025 年 6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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